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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1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７

证券简称：御银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号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第六

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中披露的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公司股票前

１０

大股东

持股情况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５，９２８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股数量

报告期内

增减变动

情况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文江

境内自然

人

４３．１５％ ３２８，４４３，７１０

７５，７９４，７０２

２４６，３３２，７８２ ８２，１１０，９２８

冻结 １２，５０５，５９４

吴彪

境内自然

人

０．８１％ ６，２０１，５３７ １，４０８，０４７ ０ ６，２０１，５３７

王安成

境内自然

人

０．７１％ ５，３９４，３６２ ５，３９４，３６２ ０ ５，３９４，３６２

杜保辉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５％ ２，６２８，８１２ ２，６２８，８１２ ０ ２，６２８，８１２

罗灿裕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２％ ２，４１８，０００ ５４８，０００ ０ ２，４１８，０００

黄撒谷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１％ ２，３４６，５４３ ５４１，５１０ ０ ２，３４６，５４３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

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２６％ １，９５５，６６８ １，９５５，６６８ ０ １，９５５，６６８

徐嘉韵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２％ １，６７３，１９１ ３８６，１２１ ０ １，６７３，１９１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２１％ １，６３５，５６８ １，３３６，４０９ ０ １，６３５，５６８

黄凤英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０％ １，５０９，４００ １，１１４，４００ ０ １，５０９，４０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

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１０

名

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

见注

３）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杨文江

、

吴彪

、

罗灿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杨文江

８２，１１０，９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１１０，９２８

吴彪

６，２０１，５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０１，５３７

王安成

５，３９４，３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９４，３６２

杜保辉

２，６２８，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２８，８１２

罗灿裕

２，４１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１８，０００

黄撒谷

２，３４６，５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４６，５４３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９５５，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５，６６８

徐嘉韵

１，６７３，１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７３，１９１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６３５，５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３５，５６８

黄凤英

１，５０９，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９，４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杨文江

、

吴彪

、

罗灿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注

４）

不适用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３

号———半年度报

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要求，股东持股数量应当按照其通过普通证

券账户、信用证券账户持有的股票及其权益数量合并计算，合并计算后公司股

票前

１０

大股东情况如下：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４５，９２８

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报告期末持

股数量

报告期内增减变动情况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持有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杨文江

境内自然

人

４３．１５％

３２８，４４３，７１０

７５，７９４，７０２

２４６，３３２，７８２

８２，１１０，９２８

冻结 １２，５０５，５９４

吴彪

境内自然

人

０．８１％ ６，２０１，５３７ １，４０８，０４７ ０ ６，２０１，５３７

王安成

境内自然

人

０．７１％ ５，３９４，３６２ ５，３９４，３６２ ０ ５，３９４，３６２

杜保辉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５％ ２，６２８，８１２ ２，６２８，８１２ ０ ２，６２８，８１２

罗灿裕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２％ ２，４１８，０００ ５４８，０００ ０ ２，４１８，０００

黄撒谷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１％ ２，３４６，５４３ ５４１，５１０ ０ ２，３４６，５４３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

信量化核

心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２６％ １，９５５，６６８ １，９５５，６６８ ０ １，９５５，６６８

徐嘉韵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２％ １，６７３，１９１ ３８６，１２１ ０ １，６７３，１９１

黄凤英

境内自然

人

０．２０％ １，５０９，４００ １，１１４，４００ ０ １，５０９，４００

吴炫

境内自然

人

０．１９％ １，４８２，０００ ６８２，０００ ０ １，４８２，０００

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

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１０

名

股东的情况

（

如有

）（

参

见注

３）

不适用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杨文江

、

吴彪

、

罗灿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

致行动人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末持有无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杨文江

８２，１１０，９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２，１１０，９２８

吴彪

６，２０１，５３７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０１，５３７

王安成

５，３９４，３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３９４，３６２

杜保辉

２，６２８，８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６２８，８１２

罗灿裕

２，４１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４１８，０００

黄撒谷

２，３４６，５４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４６，５４３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５５，６６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９５５，６６８

徐嘉韵

１，６７３，１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７３，１９１

黄凤英

１，５０９，４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５０９，４００

吴炫

１，４８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８２，００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

，

以及前

１０

名无

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发起人杨文江

、

吴彪

、

罗灿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知是否属于

《

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参见

注

４）

不适用

特此公告。

广州御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３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或电话的形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 会议由公司

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及议事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分配职工

限价商品房和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建设职工

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关联董事林海平、蒋奕标、叶静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

了独立意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关于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全文详见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４

号）。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７３

股票简称：水晶光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３４

号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

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政府关于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称“水晶光电”或“公司”）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集团”）

公共租赁房和限价商品房建设专题会议精神， 星星集团为切实解决星星集团

及下属子公司部分员工住房困难问题，稳定员工队伍、留住人才，根据保障房

建设的有关政策要求， 决定在星星电子产业园区规划范围内通过招拍挂方式

取得土地，用于建设限价商品房和职工公共租赁房。该项目由星星集团全资子

公司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置业”）组织实施。

星星置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竞得编号台土告字

２０１３－０３５－０４３

号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台州市国土资源局已在其官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ｚｊｔｚｇｔｊ．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ｊｓｐ

）

公告土地招拍挂成交公告。 具体公告内容如下：

１

、土地名称：土告字【

２０１３

】

０３５

号；

２

、土地位置：椒江区西王泾东侧、海城路北侧；

３

、出让面积：

６．１２８１

公顷；

４

、土地用途：城镇住宅；

５

、容积率：

＞１．０≤１．６

；

＞１．０≤１．８

；

６

、出让年限：城镇住宅

７０

年；

７

、竞得人：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８

、竞拍成交总价：人民币

１０３０６

万元（其中公共租赁房出让总价为

３４５０

万

元）；

９

、成交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星星置业所拍得土地用于员工集资建设限价商品房和公司建设公共租赁

房，限价商品房总建筑面积约为

８１

，

３２３

平方米（约

８５０

套），由员工全额集资，星

星置业组织实施，限价商品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分配给水晶光电员工

限价商品房约

１３５

套，由本公司员工自筹资金集资建房，本公司不承担任何费

用和担保，限价商品房产权归购房者个人所有，房屋买卖交易根据政府相关规

定执行。 为确保限价商品房源分配、认购和销售的公正公平公开和合法，遵循

相关政策和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星集司［

２０１３

］

１５

号文件《关于限价商品房认购

的指导意见》精神，本公司制订了相应的《限价商品房分配方案》，符合本方案

的购房者已经水晶光电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工会会员代表第九次会议通过。

公共租赁房建筑面积约为

２５

，

０００

平方米， 分配比例为浙江星星家电股份

有限公司

４０％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３５％

，浙江星星瑞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５％

。 本公司承担

３５％

即建筑面积为

８

，

７５０

平方米的土地出让费用和

建设费用，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４

，

０００

万元，实际承担的费用总额根据项目完工

后的实际造价及分配的公共租赁房建筑面积计算。 公共租赁房建设由星星置

业组织实施，公共租赁房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土地，完工后公共租赁房产权归

水晶光电所有。除公共租赁房建造成本及相关费用支出以外，星星置业不收取

组织实施服务费、代建费等其他任何费用。

公司因建设公共租赁房与关联方星星置业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如

下：

一、预计发生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事项内容 关联方

三年内预计发生的交

易总额

本次实际拟发生的

交易金额

建设公共租赁房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约

４

，

０００ １

，

２１０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上述关联交易是指公司与控股股东星星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台

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之间发生的建设公共租赁房建设费用。

三、关联方介绍

１

、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３３１００２００００３０５２５

，注

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份，注册地址为台州市椒江

区洪家星星电子产业基地（后高桥），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销售；自有房屋

租赁。法定代表人叶仙玉。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为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８

，

７８３．１５

万元，

净资产为

８

，

９５０．１３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２．９３

万元，亏损

１６６．４８

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四、定价政策、依据及结算方式等相关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按照土地拍卖价格和实际房屋建设费用合计结算定

价，预期三年内建设完成，发生的费用按建设进度分期付款，计划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支付相应比例的土地款

１

，

２１０

万元，公共租赁房建设最后结算按完工后经审计

的实际建设决算价格计算。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建设公共租赁房主要是为稳定员工队伍，留住人才、引进人才，对公

司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经控股股东星星集团公司长期努力以及

地方政府各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星星集团全资子公司台州星星置业有限

公司竞拍到星星电子园区原规划范围内土地建设限价商品房和公共租赁房。

长期以来，本公司员工住宿、饮食等后勤服务借助于台州星星置业有限公司的

资源，本次建设公共租赁房缓解了上述问题。本次建设公共租赁房与之发生的

关联交易遵循建设成本价格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有利于稳定员工队伍，有利于

公司长期稳定的发展；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

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我们认

为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建设决算成本定价原则，交易定价程序合法、公允，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１

、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２

、公司进行的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稳定员工队伍，不会对公司的独

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交易事项易遵循建设成本价格定价原则，没有违反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保荐机构对于公司建设职工公共租赁房与控股股东子公司发生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该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

林海平、蒋奕标、叶静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８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的

要求，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３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投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发行的机构定制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８３８

号”文核准，金河生物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０１４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合计

３

，

６５６．１４

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５

，

３５７．８６

万元

（其中计划募集资金

１９

，

８５１．９２

万元；超募资金

２５

，

５０５．９４

万元）。 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出具了

国浩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２０７Ａ８４

号《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

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４

，

１０９．７７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余额为

２３

，

６２３．３７

万元，其中利息收入

３７５．２８２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及资金使用计划，公司目前有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为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公司使用

３

，

０００

万元闲

置募集资金投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发行的机构定制人民币结构性

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情况如下：

１

、产品名称：人民币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２

、发行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３

、币种：人民币

４

、投资标的：本产品本金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等金融

产品。

５

、产品代码：

ＨＹ２０１３Ｑ１２Ｍ２０６

６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７

、产品收益率：

４．０％

（年化）

８

、产品收益起算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９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１０

、理财本金及收益的兑付：兑付日向客户一次性支付理财本金及收益

１１

、购买理财产品金额：叁仟万元（

ＲＭＢ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２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１３

、提前终止及客户申购和赎回：华夏银行有权按照理财资金投资实际情况，提前终止本产

品，华夏银行在提前终止日前

３

个工作日书面告知客户。 在本产品存续期间，客户不得申购本

产品；本产品到期日之前，客户不具有提前终止本产品的权利，亦不得提前赎回理财本金及收

益。

１４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华夏银行无关联关系

１５

、公司本次使用

３

，

０００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的净资产的

３．３９ ％

。 本次理财预计可获取收益约

３０

万元。

１６

、主要风险提示：

（

１

）法律及政策风险：本产品是根据当前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设计的。 如国家宏观政策

（包括但不限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地区发展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发生变

化，影响理财产品受理、投资、返还等的正常进行，可能导致本产品不能成立，或者收益率降低甚

至为零。

（

２

）利率风险：如果在理财期限内，市场利率上升，本产品的收益率不必然随市场利率上升

而提高。

（

３

）提前终止风险：如本产品标的利率出现协议中列举情况时，或国家金融政策出现重大调

整导致本产品不能存续，或客户认购资金被国家有权机关采取保全措施等情形；华夏银行有权

提前终止本产品，客户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

（

４

）操作风险：在本产品管理运作过程中，由于人为因素造成操作失误等均可能引致相关风

险。

（

５

）不可抗力风险：指由于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严重影响金融市场的

正常运行，从而导致理财资产收益降低或损失，甚至影响理财产品受理、投资、返还等的正常进

行，进而影响本产品收益安全。

（

６

）信用风险：如发生本产品所投资资产的发行主体违约或其他交易对手违约，或华夏银行

被依法撤销、申请破产等情形，将会影响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

四、风险控制措施

１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银行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

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２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和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

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３

、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银行理财产品的购买以及

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的

期限为

９０

天，未超过

１２

个月。 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具有合

理性。 投资理财产品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产品的

期限为

９０

天，未超过

１２

个月。 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具有合

理性。 投资理财产品符合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理财产品。

３

、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投资理财产品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等相关规定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投资无异议。

六、其他重要事项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 由于该项投资存在收益不确定性的因素，公

司将对投资进展情况持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３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４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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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６８８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

东晓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本次董事会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会议

合法有效。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董事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详见《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公司

２０１３－０２７

号公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８

证券简称：金河生物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３－０２９

】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以

专人送达、传真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

志广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亲自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监事以现场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监事会经审议认为：公司本次投资产品的发行主体为商业银行，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进行现金

管理，投资产品的期限为

９０

天，未超过

１２

个月。公司本次投资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

司收益，具有合理性。投资理财产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募集资金使用》的有

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该项理财产品。

特此公告。

金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海外项目重大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一、项目主要内容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

收到了

Ｃｏｍｐｔｏｉｒ Ａｌｇéｒｉｅｎ ｄｅ Ｍａｔéｒｉ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Ｇａｚｉｅｒ

（以下简称

“

ＣＡＭＥＧ

公司” ）送达的正式确认函，在阿尔及利亚项目名称为

ＡＰＰＥＬ Ｄ

’

ＯＦＦＲ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 ＰＭＴＥ ２７／１３ ＣＡＭＥＧ

的

线路铁塔招投标活动中， 本公司为

ＬＯＴ１ ２５６６０

基

２２０Ｋｖ ＳＴ ＥＵＣＯＭＳＡ

线

路铁塔的中标人，项目交货期为

２４

个月，中标金额合计约

２．２４

亿美元，按照当

天汇率计算，共计人民币约

１３．６６

亿元。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ＣＡＭＥＧ

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Ｃｏｍｐｔｏｉｒ Ａｌｇéｒｉｅｎ ｄｅ Ｍａｔéｒｉｅ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ｑｕｅ ｅｔ Ｇａｚｉｅｒ

法定代表人：

Ａｂｄｅｒｒａｈｍａｎｅ ＳＡＫＨＲＩ

先生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第纳尔（阿尔及利亚货币单位）

主营业务：主要从事于进口设备及相关液压行业领域；电力和电子相关

领域的所有材料和设备的进出口；机械、机电、电气及电子设备等工具及材料

设备的进出口及批发。

注册地： 阿尔及利亚国家阿尔及尔市君士坦丁滩国民路

３８

号

Ｒｏｕｔ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Ｎ°３８ －Ｐａｖｉｌｌｏｎ Ｎ°５ Ｇｕé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Ａｌｇｅｒ

２．ＣＡＭＥＧ

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３．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没有与本公司发生购销关系。

三、项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若本次中标最终签订合同并得到履行将会对公司本年度以及未来会

计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时将丰富公司海外市场推广

经验。

２

、本次中标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的

８２．８８％

。

四、项目履行的风险提示

１

、公司尚未与

ＣＡＭＧＥ

公司签署正式合同，因此合同签订及合同条款尚

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合同条款以正式签订的合同为准。

２

、根据阿尔及利亚规定，经双方签字的合同须送阿方主管机关审核后正

式生效。 公司将在收到合同正式生效通知书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３

、本次中标项目为海外项目存在政治风险和汇率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０８月１２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６６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６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

●

经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除已经披露

的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２０％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

定，属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董事会自查，公司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发布了《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起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司发布了《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起连续停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发布了《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

告》，公司股票最迟复牌时间延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

其他相关议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披露了上述决议及《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开始复牌。

（二）经向公司管理层核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除公司已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外，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其他任何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至少未来

３

个月

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四、风险提示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有关公

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分析， 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报备文件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３８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８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Ａ

股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过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已获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是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方案之日起两个月以内实施的。

二、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１

、分红派息方案：

以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股份

１

，

９９９

，

３０９

，

６３９

股为基数 （其中

Ａ

股总股份

１

，

５１３

，

５４９

，

６３９

股，

Ｈ

股总股份

４８５

，

７６０

，

０００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３０

元（含税）。

２

、扣税说明：

（

１

）

Ａ

股股东中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代扣代缴所得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２．０７

元。

（

２

）对于

Ａ

股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按差别化税率征收，扣税后先按每

１０

股派现金

２．１８５

元，股权登记日后根

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注：根据先进先出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

补缴税款

０．３４５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１５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需补缴

税款。

（

３

）对于其他

Ａ

股股东，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依法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Ｈ

股股东分红派息事宜，请参见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发布的相关公告。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

机构类限售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

１９７

号甲

咨询联系人：韩彬、王丽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６－２２９７０５６

、

０５３６－８１９７０６９

传真电话：

０５３６－８１９７０７３

七、备查文件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２

证券简称：凯恩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结构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收到控股股东凯恩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凯恩集团”）关于其股权变更的相关资料，具体情况如下：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股东浙江遂昌益泰投资有限公司将所持有凯恩集团

６２．４２％

股权转让给王白浪、

１１．１１％

股权转让给吴雄鹰、

８．８９％

股权转让给杭州锦亮实业有限公司。

凯恩集团有限公司股东邱忠瑞将所持有凯恩集团

２．７８％

股权、 股东顾飞鹰将所持有凯恩集团

２．７８％

股权、股东朱春树将所持有凯恩集团

２．７８％

股权、股东张陆根将所持有凯恩集团的

２．２２％

股权转让给王白

浪。

上述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２

日办理完毕。

凯恩集团及王白浪除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作出过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外，目前，无其他需

对公司履行的承诺，上述股权转让不影响该承诺的履行。 凯恩集团其他股东对公司无承诺。

一、变更前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二、变更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系图

三、公司控股股东此次股权结构变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控股股东

仍为凯恩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王白浪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３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ＳＴ

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富宇传媒股权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付兴勇、王德佑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

日签署了《北京富宇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书》（以

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拟以

２４７．９２

万元收购自然人付兴勇、王德佑持有的

北京富宇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宇传媒”）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

富宇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４

月

２５

日、

５

月

２５

日、

６

月

２５

日、

７

月

２５

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收购富宇传媒股权进展情况公告》。

上述公告详见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富宇传媒涉诉事项

近日， 公司获悉富宇传媒与第三方公司发生诉讼纠纷， 公司获悉该信息

后，及时对该诉讼事项进行了调查、核实。

１

、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富宇传媒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收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起诉

状》，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６

日收到法院送达的《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２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诉讼各方当事人：原告为北京爱卡国际公关顾问有限责任公司；被告为北

京富宇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案由：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富宇传媒与北京爱卡国际公关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爱卡公司”）签订委托服务合同，意在举办“中国首届重卡汽车拉力赛”，

但活动没能如期完成，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爱卡公司以富宇传媒为被告向北

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其诉讼请求主要是要求富宇传媒支付双

方合作举办赛事的服务费用及利息等（合计约

３００

万余元）。

３

、判决情况

该诉讼尚处在法院审理之中，还未作出最终判决。

４

、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经与富宇传媒核实，富宇传媒承诺：截至目前，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诉

讼或仲裁事项。

５

、本案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案目前未对公司业绩产生影响。

三、收购进展情况

为避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需对该事项进行进

一步核实，截止目前，收购富宇传媒股权过户事项仍处于工商变更阶段。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督促相关各方，按协议要求及时履行相

关的责任和义务，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富宇传媒提供的：《民事起诉状》、《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２日


